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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3003573]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提出以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为基础，建立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该制度通过调动第三方评估机构，针对消费品、装备制造和服务三个领域中的不同产品和服务类别，开展企业标准水平评估以及产品或服务质量评价，发布企业标准排行榜，确定企业标准“领跑者”，推动形成多方参与、持续提升、闭环反馈的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企业标准水平提升，引领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
国家积极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发展，对纯电动城市客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由2015年公交都市、京津冀地区到2018年扩大到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到2020年增加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积极推进有条件、有任务的地区优先使用纯电动公交车，推广范围逐渐扩大。为了突出不同企业标准的优势，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的企业标准，引导行业发展，迫切需求制定《“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纯电动城市客车》标准。
2021年2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节能协会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申请《“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纯电动城市客车》团体标准立项。2021年5月，中国节能协会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正式下文通知《“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纯电动城市客车》完成团体标准立项。
（二）标准研讨情况
1、政策调研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补贴政策的强大驱动力，市场的大规模爆发也发生在补贴范围和力度最大的阶段。根据推广范围来分，政策发展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2009-2012年的示范推广，第二阶段是2013-2015年的重点区域推广以及2016-2020年的全国推广。
2009年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09〕6 号），选取了北京、上海等13个试点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随后相继发布了《关于扩大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建[2010]227 号）和《关于增加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的通知》（财建[2010]434号），又增加了12个城市作为试点。
在第一阶段以补贴城市公交客车为主，技术要求是十米以上，混动车型节油率10%以上，纯电动车型最大电功率比50%以上。2012年发布的《关于扩大混合动力城市公交客车示范推广范围有关工作的通知》，主要目标是在非试点城市推广3000－5000辆混动公交客车。
2013年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财建〔2013〕551号），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细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的区域，选择积极性较高的特大城市或城市群实施。推广目标是：2013－2015年，特大型城市或重点区域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量不低于10000辆，其他城市或区域累计推广量不低于5000辆。
2015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政策规定：2015－2019年，现行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中的涨价补助以2013年实际执行数作为基数逐步递减，其中2015年减少15%、2016年减少30%、2017年减少40%、2018年减少50%、2019年减少60%。这一政策的发布对纯电技术路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历了前两阶段政策的实施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客车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技术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第三阶段政策的特点从普惠制开始向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技术要求演变。
2015年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号）。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范围迅速扩大至全国。
“扶优扶强”是第三阶段的重点任务，2016年对新能源客车补贴指标中引入续驶里程和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Ekg，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部分产品挡在补贴范围之外，同时对高技术指标的产品进行更高额的补贴。从2017年开始，还引入了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快充倍率、节油率以及电池系统总质量占比等指标，对客车的技术要求更加细化和严格。
2018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通勤车辆使用新能源汽车，重点区域（京津翼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使用比例达到80%。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刚要》，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和城市物流配送车辆全部实现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
2020年国务院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从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增或更新公交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
2、标准研讨
2021年2月，与纯电动城市客车行业相关企业、协会等进行了沟通交流，对相关试验方法、试验指标进行了收集。
2021年3月，对相关指标的试验方法、指标值等进行调研，初步确定了团标草案基本框架、指标限值等。
2021年5月，召开团标立项评审会，根据会议专家意见，对标准范围进行明确，确定标准适用于M3类（8-12米）车型，并增加了高温续驶里程衰减、高温充电等指标。
[bookmark: _GoBack]2021年5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重庆召开了标准启动会，来自宇通、比亚迪、中车时代等国内11家纯电动城市客车生产企业、行业协会的20余人参加会议。
2021年7月，对标准草案面向十余家工作组企业征求意见，根据企业意见对标准草案规定的试验方法、指标限值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7300357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重点考虑可操作性，便于标准的实施。
2.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T/CAQP 015《“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本标准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行业产品或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标准等。
[bookmark: _Toc73003575]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国内、国外均没有本标准提出的创新性指标评价内容。
[bookmark: _Toc73003576]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基础部分（第一至三章）
对标准的使用范围、所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进行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M3类（8-12）米纯电动城市客车的“领跑者”标准评价。纯电动城市客车生产企业可参照本文件声明公开先进标准，本文件可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活动的参考标准。
2、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
纯电动城市客车“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分类及纯电动城市客车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1）基本要求包括：
——企业近三年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企业应建立并运行符合产品和服务的管理体系；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服务应为规模化提供的服务；
——纯电动城市客车产品需纳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2）评价指标分类
——纯电动城市客车“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分为：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基础指标包括：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核心指标包括：动力性、续航、制动性、噪声。
——创新性指标包括：运营效率、充电效能、环境适应性、乘车体验、健康环保。
2、评级指标体系框架
——纯电动城市客车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表1 纯电动城市客车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指标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防水防尘性能要求
	GB 38032-2020
	符合标准要求


表1 纯电动城市客车评价指标体系（续）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2
	基础指标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防火性能要求
	GB 38032-2020
	符合标准要求

	3
	
	
	可充电储能系统安全要求
	
	

	4
	
	
	充电安全要求
	
	

	5
	
	
	控制系统安全要求
	
	

	6
	核心指标
	动力性
	（30~50）km/h超越加速时间
	GB/T 18385-2005
	t≤7s
	7s＜t≤12s
	12s＜t≤16s

	7
	
	
	最大爬坡度
	
	i≥15%
	12%≤i＜15%
	10%≤i＜12%

	8
	
	续航
	续驶里程（公告）
	GB/T 18386-2017
	L≥450km
	350km≤L＜450km
	250km≤L＜350km

	9
	
	制动性
	0型制动
	GB 12676-2014
	S≤32m
	32m＜S≤34m
	34m＜S≤37m

	10
	
	
	I型制动
	
	S≤54m
	54m＜S≤57m
	57m＜S≤60m

	11
	
	噪声
	匀速车内噪声
	GB/T 25982-2010
	SPL≤65dB(A)
	65dB(A)＜SPL≤68dB(A)
	68dB(A)＜SPL≤70dB(A)

	12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
	GB 1495-2002
	SPL≤76dB(A)
	76dB(A)＜SPL≤78dB(A)
	78dB(A)＜SPL≤80dB(A)

	13
	创新性指标
	运营效率
	续驶里程衰减
	本标准
	N常温≤15%
	15%＜N常温≤18%
	18%＜N常温≤22%

	14
	
	
	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
	本标准
	Ekg≤0.15 Wh/km·kg
	0.15 Wh/km·kg＜Ekg≤0.17 Wh/km·kg
	0.17 Wh/km·kg＜Ekg≤0.18 Wh/km·kg

	15
	
	充电效能
	百公里充电时间
	本标准
	T≤40min
	40min＜T≤50min
	50min＜T≤60min

	16
	
	
	低温充电
	本标准
	g≤15%
	15%＜g≤20%
	20%＜g≤25%

	17
	
	
	高温充电
	本标准
	g高温≤10%
	10%＜g高温≤15%
	15%＜g高温≤20%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8
	创新性指标
	环境适应性
	低温续驶里程衰减
	本标准
	N≤45%
	45%＜N≤55%
	55%＜N≤65%

	19
	
	
	高温续驶里程衰减
	本标准
	N高温≤25%
	25%＜N高温≤30%
	30%＜N高温≤35%

	20
	
	乘车体验
	乘坐舒适性
	本标准
	100分
	80分
	60分

	21
	
	
	空调舒适性
	本标准
	评分≥80分
	70分≤评分＜80分
	60分≤评分＜70分

	22
	
	健康环保
	起步平顺性
	本标准
	j≤23m/s3
	23m/s3＜j≤25m/s3
	25m/s3＜j≤27m/s3

	23
	
	
	人体所处车辆环境的电磁发射（EMR）
	本标准
	评分≥90分
	85分≤评分＜90分
	60分≤评分＜85分


[bookmark: _Toc73003577]3、评价方法（第五章）
纯电动城市客车“领跑者”标准应将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
表2 纯电动城市客车等级划分
	[bookmark: _Hlk35975549]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8项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8项达到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基本水平以上要求
	-


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可进入所对应的纯电动城市客车企业标准排行榜。
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可直接进入所对应纯电动城市客车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bookmark: _Toc73003578]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讲，促进标准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73003579]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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